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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

关于四川迪派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X射线野外

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

 

四川迪派锐科技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《工业 X 射线野外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

简称报告表）收悉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四川省辐射环境管

理监测中心站技术评估意见（川辐评〔2023〕64 号），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

你单位拟从事野外探伤作业活动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拟使用

300D（1）型、300D（2）型定向 X 射线探伤机和 300P 型周向 X

射线探伤机各 1台，拟使用 CP160B 型和 CP200D 型定向 X射线探

伤机各 2 台，均属于Ⅱ类射线装置，用于在野外对油气输运管道

焊缝开展探伤检测活动。上述 7台 X 射线探伤机不使用时均存放

于绵阳市创业大道中段 237 号公司厂区 5 号厂房北侧仓库内。项

目总投资 37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7.6 万元。 

你单位已取得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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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川环辐证[00419]），本次项目环评属于你单位使用Ⅱ类射线装

置开展野外探伤作业活动为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开展的环

境影响评价。该项目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

模、工艺和拟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，可以满足国

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我厅同意报告表结论。 

二、项目建设及运行中需做好的重点工作 

（一）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辐射环境安全防护及污

染防治措施和要求，落实环保措施及投资，配备与野外探伤作业

相匹配的辐射从业人员，以及充足的野外探伤作业所需的辐射安

全与防护设施、设备和用品，并定期清点。 

（二）应完善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，明确管理

组织机构和责任人，制订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辐射事故应急预

案。 

（三）应加强野外辐射工作场所的辐射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

“两区”管控措施。做好 X 射线装置领取、使用、归还等各有关

环节的台账管理，落实专人负责，确保射线装置实体安全。杜绝

射线泄露、公众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。 

（四）应做好野外探伤作业期间的现场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

落实情况、辐射监测情况等各项记录，并建立“一事一档”。应

按要求编写和提交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。 

（五）省内跨市（州）开展探伤作业，应当于射线装置转移

前 5 个工作日，向转入地市（州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使用计



— 3 — 

划和作业方案，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；在活动结束后

10 个工作日内，应当向转入地市（州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

辐射安全评估报告。 

（六）辐射从业人员应当参加并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。

严格落实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，建立个人剂量健康档案。 

（七）应做好“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”中本单

位相关信息的维护管理工作，确保信息实时准确完整。 

（八）对 X 射线探伤机实施报废处置时，应当对其进行去功

能化和安全处理。 

三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

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

竣工后，应严格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开

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四、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工作 

你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我厅重新申请领取辐射安全许

可证。 

绵阳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，按照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

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（环执法〔2021〕70 号）要求，加强对该

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自主验收监管。 

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报告表分

送绵阳市生态环境局、绵阳科技城新区生态环境局，并按规定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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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 

 

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

2023 年 8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绵阳市生态环境局、绵阳科技城新区生态环境局，四川省辐射

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，四川久远环保安全咨询有限公司。 


